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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年「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」結果摘要分析 

本院辦理之「98年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」係委託「精湛民意調查

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」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。自98年7月30日展開訪問，期

間遭逢88風災，因許多地區淹水、停電、斷訊無法順利電訪，經調查執行

單位依其專業建議，暫緩執行調查工作，延至9月中旬再行啟動調查，至9

月24日完成電訪後，再進行後續資料處理及分析。 

本調查係針對臺灣地區23縣市年滿20歲之民眾，進行電話訪問，共計

成功訪問5,260人，其中1,655人曾赴法院洽公，調查主題含「民眾司法認

知程度」、「民眾到法院洽公經驗」及「曾至法院民眾對法院之評價」等

三大部分，謹分別就調查結果摘述如下： 

一、民眾司法認知概況分析 

1-1.七成四民眾自認不了解臺灣司法制度，僅二成五表示了解。男性自認了解

臺灣司法制度的比率遠高於女性；年齡及收入愈高，自認了解比率亦愈

高，尤以平均月收入達10萬元以上，為唯一自認了解比率高於自認不了解

比率之族群。 

對於臺灣司法制度自認不了解民眾有74.0%，較去年增加6.1個百分

點。24.5%表示了解，較上年調查結果略降1個百分點。 

依基本資料分析：男性自認了解臺灣司法制度的比率（33.9%）遠高

於女性（15.1%）；年齡及收入愈高，自認了解比率亦愈高，尤以平均月

收入達10萬元以上，為唯一自認了解比率（52.9%）高於自認不了解比率

（44.9%）之族群。 

1-2.能完全了解法官和檢察官行政隸屬及職權範圍的民眾僅一成五。職權範圍

回答正確者有七成四；至於行政隸屬，有六成九誤認檢察官隸屬司法院，

僅有一成七明瞭檢察官隸屬行政院。 

法官與檢察官的職權範圍，分別有83.3%及80.7%民眾回答正確；至

於行政隸屬，可正確回答法官隸屬司法院達82.9%，能正確回答檢察官隸

屬行政院僅17.4%。與上年相較，答對法官及檢察官職權範圍比率分別增

加1.6及減少3.3個百分點，而對於法官、檢察官行政隸屬能正確回答比率，



 -2- 

則各較上年減少3.6、4.8個百分點。 

依基本資料分析：男性答對檢察官行政隸屬比率（23.5%），遠較女

性（11.4%）高出12.1個百分點；隨著教育程度越高，答對比率越高，最

高之研究所以上族群（30.6%），較最低之不識字及未入學（5.6%），多

了25個百分點，差距甚大；觀察各職業分類，以軍公教答對比率最高（26.7
％），其次為學生族群（25.0％），而家管/家庭主婦最低（9.5％）；在

收入方面，平均月收入在3萬元以下之民眾，答對比率明顯低於收入較高

者。 

另從洽公經驗觀察，曾到過法院民眾答對比率(21.2%)較未到過法院

(15.7%)高出5.5個百分點，其中「一年內曾到過法院」之答對比率（23.2%）

最高。 

1-3.司法常識敘述答對率為六成四，其中「法律扶助基金會幫助窮人聘請律師

打官司」八成七居冠。「民眾對稅務處核定之稅單金額存有疑義，經復查

後，不服復查結果，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」僅一成三居末；此外，

「法院網站可以查詢裁判書」僅四成七民眾知情，值得關注。 

為衡量民眾之司法實際認知程度，除詢問法官與檢察官的職權和行政

隸屬，另設計18題司法常識相關敘述，以客觀測度民眾之司法認知程度。 

問項以「法律扶助基金會幫助窮人聘請律師打官司」（87.2％）及「法

院有提供民事或家事調解，由調解委員進行調解，取代以訴訟解決紛爭之

方式」（86.6％）兩題答對比率最高。另一方面，「民眾對稅務處核定之

稅單金額存有疑義，經復查後，不服復查結果，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

訴訟」（13.1％）、「刑事被告不須自己證明自己是無罪的」（27.4％）

兩項，民眾正確回答比率不及三成；此外，「法院網站可以查詢裁判書」

僅四成七受訪者知情，值得關注。 

1-4.高學歷、高收入、青壯年、軍公教或白領從業人員族群對司法實際認知程

度較高；司法實際認知程度較低者，則以低學歷、低收入、年長、勞動或

無業者居多。關於臺灣司法制度的了解程度，民眾自我評估與實際認知等

級存在正向關聯。 

根據民眾在22題(包含法官及檢察官的職權和行政隸屬及18題司法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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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敘述)的回答情形，綜合衡量民眾對司法實際認知程度，依其答對題數，

分成高（答對19-22題）、中高（答對17-18題）、中（答對13-16題）、中

低（答對10-12題）、低（答對0-9題）五個等級。 

司法實際認知等級為高、中高之民眾，普遍具有高學歷(大專以上)、

高收入(6萬元以上)、青壯年(20-49歲)、軍公教或白領從業人員等特性；

反之，認知程度低、中低者，則以低學歷(國中以下)、低收入(3萬元以下)、

年長(60歲以上)、藍領/無業/家管族群較多。 

民眾司法實際認知等級愈高者，自認了解台灣司法制度的比率愈高。

其中實際認知等級最高族群自認了解比率（43.8％），較實際認知等級最

低族群自認了解比率（11.2％）高出32.6個百分點；而實際認知等級愈低，

表示不了解的比率愈高，實際認知等級最低表示不了解的比率為86.2％，

較實際認知等級最高者表示不了解比率(55.8％)高出30.4個百分點。顯示

對於臺灣司法制度的了解程度，民眾自我評估與實際認知等級存在正向關

聯。 

1-5.民眾獲得司法資訊來源多以「電視」（七成六）為主；「報紙」（五成

二）報導居次；再其次為「電腦網際網路」（三成一）。司法實際認知

等級高、中高族群，以多元管道獲取司法訊息，明顯較其他認知等級族群

頻繁，而低認知族群，獲得司法訊息之管道相對較少。 

大多數民眾表示，「電視」（76.3％）為獲得司法消息或資訊的主要

管道，其次經由「報紙」（52.6％）報導得知，再次為「網際網路」（31.4

％）。相較上年調查結果，「電視」及「報紙」仍維持前二名，「網際網

路」排名則由第四名上升至第三名，顯示隨著網路資訊科技之進步，透過

「網際網路」獲得司法資訊亦逐年成長中。 

司法實際認知等級為高、中高族群，因學識能力較強或位居工作領域

中高階層，故利用「報紙」、「網際網路」、「書刊」、「雜誌」、「學

校或大學課程」及「律師」等閱讀性或專業性方式，以多元管道獲取司法

訊息明顯較其他認知等級族群頻繁。而低認知族群，獲得司法訊息之管道

相對較少，較侷限於「電視」、「報紙」及「家人/朋友/認識的人轉告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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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民眾到法院洽公經驗分析 

2-1.三成二的受訪者曾有至法院洽公經驗。就時間而言，其中於一年以內曾到

法院占二成三；就次數來看，到法院的次數在3次以內有七成。 

受訪者曾到法院洽公的比率（31.5%），較上年減少4.6個百分點，受

訪者「一年內」曾到法院比率（7.3%），較上年減少2.9個百分點。未到

過法院洽公（68.5%）則較上年增加4.6個百分點。 

曾經到過法院的1,655位受訪者，歷年來到過法院的次數，只有1次

（34.2%）與2至3次者（35.7%）合計約占七成。另有158人超過10次以上

（9.5%）。 

2-2.民眾到法院洽公的類型中，「訴訟」與「其他事務」所占比率相當，各約

為五成。各種訴訟類型中，以民事事件為大宗，占六成九；辦理其他事務

則以當證人（二成九）或陪同家人/朋友（二成六）居大多數。 

最近一次到法院辦理事務的類型中，「訴訟（打官司）」與「其他事

務」所占比率相當，各占五成左右。其中「訴訟」以民事事件最多（69.0%），

但較去年減少6個百分點；刑事案件（26.8%）居次，較去年增加5.4個百

分點。 

辦理其他事務則以「當證人」（28.5%）或「陪同家人/朋友」（25.7%）

居多，合計達五成四，而「辦理公證或登記」（14.9%）再次之。 

2-3.曾到法院洽公之民眾，男性(58.4%)比率高於女性(41.6%)、高收入多於中

低收入、中年(40至59歲)多於其他年齡層，不識字及未入學者遠低於其他

學歷。 

曾赴法院洽公民眾，具有以下幾項特點：男性（58.4%）多於女性

（41.6%），高收入多於中低收入、中年(40至59歲)多於其他年齡層，不

識字及未入學者遠低於其他學歷。顯示社會歷練豐富或高社經地位之民眾

較常利用司法資源，解決面臨之紛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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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曾至法院民眾對法院之評價 

3-1.曾到過法院民眾對法院的整體經驗感到滿意之比率為六成九，遠高於不滿

意之二成九；在辦理訴訟之民眾中，以辦理行政訴訟之民眾對法院的整體

經驗滿意比率最高（70.6%）；隨著民眾到法院的次數增加，到法院整體

經驗的滿意比率會隨之減少，不滿意比率則隨之增加。 

曾到過法院民眾對法院的整體經驗感覺滿意（68.5%），較上年提升6.4

個百分點；不滿意比率（29.2%），則較去年微幅下降0.2個百分點。 

比較民眾到法院辦理不同類型事務的整體經驗滿意情形，發現到法院

辦理「其他事務」民眾之滿意比率（72.0%）較「訴訟」民眾（65.2%）

高，其中尤以「參觀法院」（89.3%）及「辦理公證或登記」（84.7%）

滿意比率最高。而「訴訟」和「其他事務」兩者皆有辦理之民眾，不滿意

比率（33.3%）高於僅「訴訟」（32.4%）或者僅辦理「其他事務」（25.8%）

之不滿意比率。此外，在僅有「訴訟」之民眾滿意比率，以辦理行政訴訟

最高（70.6%），民事訴訟最低（61.6%）。 

進一步觀察民眾到法院的次數多寡，是否影響整體經驗的評價，發現

到過法院僅有1次之民眾，滿意比率最高（75.1%），不滿意的比率亦為

最低（23.1%）。隨著民眾到法院的次數增加，到法院整體經驗的滿意比

率會隨之減少，不滿意比率則隨之增加。 

3-2.曾至法院洽公民眾，到法院處理訴訟感覺滿意有五成三，感覺不滿意則有

四成五；民眾到法院次數愈少，訴訟的滿意比率愈高。到法院訴訟超過10
次以上之民眾，不滿意比率最高，有六成二，且為唯一不滿意比率高於滿

意之族群。 

民眾到法院處理訴訟經驗，滿意比率（52.6%）高於不滿意（44.6%）

8個百分點。與上年相較，兩者各增加1.7及9.5個百分點，感到不滿意比率

增幅較大。 

民眾到法院次數愈少，對訴訟過程滿意比率愈高。到過法院僅有1次

之民眾，滿意比率最高（62.8%），不滿意比率（33.8%）亦最低，兩者

差距29個百分點。隨著到法院次數增加，其不滿意比率亦隨之增加，尤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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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法院超過10次以上之民眾，不滿意比率（61.7%）最高，且為唯一不滿

意比率高於滿意（36.2%）之族群。 

3-3.曾到過法院的民眾，對「法院所提供的無菸環境」及「法院所提供的志工

服務所帶來的幫助」二項評價最高，滿意度分別為83.5%及74.9%；與上

年相較，各項滿意度皆有提升，其中以「法院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服務

的便利性」增加最多。 

曾到法院洽公民眾，對法院提供之各項服務大多持正面評價，其中「法

院所提供的無菸環境」（83.5%）及「法院所提供的志工服務所帶來的幫

助」（74.9%）二項最受肯定；此外「法官審判的公信力」及「法院的辦

事效率」為民眾較不滿意的項目，不滿意比率皆超過四成。 

與上年相較，民眾對法院設施或人員各項滿意度皆有提升，其中「法

院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服務的便利性」(67.0%)、「法院提供的志工服務

所帶來的幫助」(74.9%)滿意比率較上年增加9.8、8.2個百分點。 


